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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在醫療糾紛中
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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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博士 楊佳陵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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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國際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楊佳陵

【學歷】

•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法學院/法律科學博士/法學碩士J.S.D., LL.M.)

• 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學院/法律科學碩士(J.S.M.)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系/法學士(LL.B.)

【主要經歷】

• 萬國法律事務所 / 受僱律師

•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旅遊健康所 / 兼任助理教授

• 理律法律事務所 / 受僱律師

• 柏克萊加州大學法學院 / 博士後研究員

• 柏克萊加州大學法學院中國法課程 / 兼任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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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著作專論】
• 醫美糾紛注意義務之認定標準與辯護新視界 (2017台灣醫療法學術研討會，2017/3/25 台灣法學會研討會論文集)

• 從美國Juno公司CAR-T免疫細胞療法之發展與事故看細胞療法臨床試驗之賠償責任與股東集體訴訟 (萬國法律雙月

刊，2016/10出版之第209期)

• 新聞稿行不行?藥廠應否及如何公布臨床試驗之研究結果(與陳文智律師合著) (萬國法律雙月刊，2016/4出版之第

206期)

• 英國醫師罷工啟示錄 (新北市醫師公會醫誌，2016/3出版之第30期)

• 強推醫糾法，賠錢才是美德? (自由時報電子報，2015/5/4之自由開講)

• 公立醫院醫療糾紛應循國賠途徑解決 (三采文化出版之<臨床隨行：走出白色巨塔的陰影>，2014/10/3)

• <美國專利法概論> 合記出版社出版之<生醫法律面面觀：生醫業必備的法律錦囊>(本書與與藍彥博醫師/律師合著，

2015/1/10初版一刷)

• 衛福部箝制言論與學術自由 (自由時報，2013/11/25之自由廣場)

• Drunk Driving Laws Favor Defendant - 台灣酒駕法制對被告有利 (Taipei Times-英文台北時報，2013/6/30之版面八)

• 強制抽血不侵害人權 (自由時報，2013/6/26之自由廣場)

• 醫療糾紛用健保費補，不妥。(自由時報，2013/1/13之自由廣場)

• 醫療危機—台美的共同難題(譯序) (商周出版社出版之<別讓醫院殺了你—揭開美國醫療體制的共犯結構，2006/5初版)

• 別讓醫院殺了你—揭開美國醫療體制的共犯結構 (商周出版社出版，2006/5初版)

• 美國法導論及其譯者序（原書名：American Law: An Introduction，原作者：Lawrence M. Fri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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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醫療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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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博士--麻醉疏失、醫療糾紛
1996年提告 至2011年定讞，耗時15年！

資料來源:2011年8月20日民眾日報A5社會生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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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奈米博士，2020二審判決，
耗時7年二審，全案上訴中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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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台北醫院火災釀15死14傷 
2護理師一審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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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民、傷財！
10~20年的努力恐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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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019/5 期間

約800多件民事醫療糾紛

最高求償金額為7820萬

求償之平均金額為836萬、中位數金額為389萬

資料來源：廖建瑜/從判決快遞看醫療訴訟之發展趨勢/月旦醫事法報告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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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年醫療糾紛概況

資料來源:醫改會108.08製圖整理

年醫療糾紛調處件數
達600件以上

超過10倍私下和解

所影響醫護人員數
為調處件數2-3倍

訴訟案件判定年限
至少2-3年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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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糾紛科別：外科為榜首

資料來源：廖建瑜/從判決快遞看醫療訴訟之發展趨勢/月旦醫事法報告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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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國內外醫療糾紛
醫材訴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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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奈米博士，2020二審判決，
耗時7年二審，全案上訴中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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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醫師僅以超音波檢查，未實際進行→婦科檢查，如：內診、

電腦斷層掃瞄、X 光等必要之檢測，亦未安排其他專科醫師

會診，即診斷葉腹部劇烈疼痛，因其左側存有7 公分之卵巢

畸胎瘤所致，並告知詹醫師應即刻進行腹腔鏡手術處理，進

而由被告李醫師+吳姓麻醉醫師執行手術

*李醫師為葉女之主治醫師

急診陳姓醫師因
無法判定葉女之
病徵，遲至同日
晚間20時15分始
由婦產科洪醫師
進行醫療問診。

葉女於產後1個月內
某日下午13時58分
因右下腹部劇烈疼
痛，由先生陪同至
醫院急診室求診。

陳 洪

檢傷等級:2，危及等級，嚴重遲誤問診

詹 李

醫院與醫師_判賠2198萬(全案上訴中)

吳

洪→違反醫療常規、造成業務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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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洪

檢傷等級:2，危及等級，嚴重遲誤問診

詹 李

醫院與醫師_判賠2198萬(全案上訴中)

李醫師：

未進行任何判斷與檢測+未排除葉女是否為腹腔鏡手術禁忌症之患者，直接依照被洪

醫師診察結果，貿然對葉女施以腹腔鏡手術。遲誤醫療、錯誤實施腹腔鏡手術，導致

葉女-腹腔嚴重感染，造成右側卵巢輸卵管全切除、結腸切除、及大腸造口之嚴重傷

害。李醫師實施手術不符現今之醫療常規，因疏於監測葉女已經發生休克，遲誤急救

而導致腦部長時間缺氧，造成氣體栓塞導致急性休克併缺氧性腦病變之重大傷害。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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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洪

檢傷等級:2，危及等級，嚴重遲誤問診

詹 李

醫院與醫師_判賠2198萬(全案上訴中)

吳

麻醉_吳醫師

手術期間疏未監控原告葉宜貞之生理數值，導致葉女因長時間缺氧未即時進行急

救，且於急救過程中，未提供符合醫療常規之處置，  導致葉女缺氧腦病變，不幸

臥床成為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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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判決鑑定意見
 (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醫上字第 24 號民事判決）

陳 洪 吳詹 李

洪醫師手術前超音波檢查報告，疑似卵巢扭轉造成劇痛，將卵巢輸卵管膿瘍列入鑑
別診斷，符合醫療常規；但是，僅泛稱「疑似感染」，卻沒有將受感染之闌尾炎列
入鑑別診斷，構成應注意而未注意之疏失，應成立過失侵權行為堪以認定。

李醫師，當日早鑑別診斷，將闌尾炎或盲腸炎列入鑑別診斷，或於如鑑別診斷困難
時，安排腹部Ｘ光或電腦斷層掃描檢查（二項檢查並非無必要實施），非不可避免病情耽
誤致，引起上述嚴重發炎之結果，李醫師延遲治療及誤診致對原告葉宜貞造成重傷
害，成立過失侵權行為堪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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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808 號民事判決
111/6/15判決

• 主文：

•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

院。(被上訴人葉oo於110年4月22 日死亡，由其配偶及其女承受訴訟)

• 理由：

• (1)醫審會鑑定書記載：馬偕醫院對急診病人採團隊醫療照護，白天及夜

間值班醫師輪流，並無延遲診治等語，乃原審未說明其不可採之理由，

即認李oo未及早鑑別診斷、馬偕醫院有遲延治療，亦屬疏略。

• (2)被上訴人主張葉oo係因系爭手術，發生氣體栓塞之重大併發症，造成

急性休克併缺氧性腦病變之永久損傷，原審未說明馬偕醫院、李oo延遲

治療致葉oo發生缺氧性腦部病變之依據為何，即為其等不利之認定，亦

有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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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醫療器材
醫療糾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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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院內 瘧疾感染案

84年10月一名李姓病患，
從非洲奈及利亞返國，有
忽冷忽熱、黃疸等症狀

羅 賴

由羅醫師負責檢查肝臟、腎臟。檢查時，病患含有瘧

原蟲的血液回流，進而污染整個注射筒顯影劑，導致

後續由接手使用該機器的賴醫師檢查之六名病患，接

連感染瘧疾，甚至最後賠上多人性命

張
主
任

藍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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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院內 瘧疾感染案(過失認定重點)

• 機器所附使用手冊明確記載注射筒及螺旋導管，屬丟棄式器材，不可連續及重複

使用，以避免發生感染而危及病患之健康。

• 因當時該機器檢查費受限於無法請領健保給付，張主任指示：除非導管器材毀損

或顯受感染，可使用「消毒方式」代替「一人一套」，以避免器材之浪費。

• 該機器管理之藍主治為達到張主任節省耗材的指示，使用機器時，沒有遵守「無

菌觀念」的最高指導原則，未使用一人一套注射導管為病患檢查。

羅 賴

張
主
任

藍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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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院內 瘧疾感染案 (過失認定重點)

• 羅醫師負責檢查，明知機器使用的常規，雖然每半天更換一次注射器材，但非

一成不變，仍應基於無菌觀念，本於專業知識，若發現可能有傳染病帶菌者，

應該自行決定更換注射器材，避免後檢者受到感染。

• 當時，羅醫師疏於注意患者送檢的基本資料，已載明從非洲返國並呈現發燒，

可能罹患傳染性疾病，竟未能發覺。為患者檢查後，未能提高警覺，堅守一人

一套之無菌原則，將使用於患者注射導管更換，仍沿習不適當之成規…。

羅 賴

張
主
任

藍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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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院內 瘧疾感染案
(84年提告96年定讞，12年內經3次更審)

羅 賴

張
主
任

藍
主
治

憾事！被控業務過失致死的賴醫師，事發兩年半，
將滿30歲前夕，疑因承受不了本案帶來的心理壓力，於家中注射藥物自殺

• 89年更一，藍22月，張20月，羅18月，均緩刑。

• 91年更二，藍14月緩刑，

張18月，羅16月，未緩刑

• 94年更三，均1年徒刑，緩刑3年

避免浪費、立意良善
卻身陷危機!

精神壓力、時間成本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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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院內 瘧疾感染案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大家其實可以仍有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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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院 大火 
醫療糾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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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台北醫院火災釀15死14傷 

• 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於107年8月
13日4時36分發生火警，消防隊於
同日4時41分到達，同日5時15分控
制火勢。

• 火災造成15人死亡、14人受傷。

• 起火原因
• 經調查鑑定結果，起火原因係電氣因
素引燃之可能性較高

• 超長波床墊電源線經擠壓彎折，致電
氣異常短路，發生數千度高溫

• 引燃週邊超長波床墊、床單
• 延燒至床旁隔簾及整間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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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A

危險源

監督者

場所

管理人

護理之家負
責人兼代理
護理長甲

禁止住民
自帶電器

未檢查電器
使用狀況

護理師乙

 (行政任務
編組：消防

組)

禁止住民
自帶電器

未檢查電器
使用狀況

護理師丙

 (當時上班
之護理師)

延誤通報

未關房門

照服員丁

.

未關房門

照服員戊

.

未關房門

住民

友人B

(攜入床墊
者)

攜帶床墊？

防止

床墊起火？

管理權人
防火

管理人
被指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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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身份

• 被告潘OO為臺北醫院之公職護理師並擔任護理之家之代理護理長，

為護理之家之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並有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開業執照、被告潘OO之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合格證書各1 紙。

• 被告陳OO則為臺北醫院派任於護理之家之約用護理師，受指派負

責護理之家用電安全檢查等事實。並有107 年度1 月份至7 月份之

用電安全自行檢查表各1 份存卷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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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指派護理之家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
被告潘oo證詞

• 被告潘oo雖為醫院指派護理之家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但護理之家的

管理負責人是院長，被告潘OO的專業是護理，消防防護事項、消防防

衛計畫書是由醫院勞安室負責，機構內之消防設備檢查、環境安全、

電器安全等是由醫院總務室負責；被告陳OO在被告潘OO擔任代理護

理長前就已經在護理之家擔任護理師並就用電安全項目實施檢查工作，

並非由我指派，被告陳OO每月呈核的用電安全檢查表都是符合規定，

沒有異常，我覆核蓋章後就向上呈報，我已盡注意之責，並無疏失等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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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電器護理師
被告陳OO證詞

• 被告陳OO辯稱：本件火災傷亡是因各病房的隔間牆只有到輕鋼架的天

花板而未隔到樓地板，導致濃煙擴散，另一方面是因夜間人力不足導

致疏散時間延長，與我每月電器安全檢查無因果關係；且我所管理的

電器範圍是針對高耗能電器，本件超長波床墊非我電器管理之範圍，

病人洪oo亦不准護理人員及照服員碰觸那張床墊；我是基層護理師，

專業在於照護病人，消防電器安全管理非我專業，亦未受過專業訓練，

於制度不完善之狀況下，如何承擔無上限之責任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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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臺北醫院附設護理之家住民生活公約規定
• 「嚴禁擅自於住房內使用電器用品」

• 「住房內插座僅供醫療儀器使用，禁止使用自備之電器用品」。

• （2）從臺北醫院附設護理之家火災緊急應變計畫、用電
安全自行檢查表（每月） 可知
• 護理之家對於「延長線、電器管理」之防範對策：

• 1. 單位高耗能電器列冊管理，並應插於專用插座

• 2. 每月由單位護理長進行病房環境安全檢查並記錄

• 3. 禁止民眾攜帶電器入院使用。

甲負責人兼代理護理長
乙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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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為護理之家之負責人兼防火管理人

• 乙係受甲指派負責用電安全檢查

• 每月應就用「用電安全自行檢查表」所列項目，並填具檢查表

• 「列管電器上張貼電器核准使用標識（禁用私人
電器）」

• 「電線表層無破損及重物碾壓，且應用壓條固定
（延長線無綑綁、老舊、破損，且避免被重物壓
制）」。

• 乙應逐級陳報防火管理人、管理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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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乙之過失

• 知悉住民友人B自行攜帶長波床墊入院，卻未依規定排除該危
險源，而容任其持續使用

• 未依規定確實檢查該床墊之電線、延長線，有無綑綁、碾壓、
破損、老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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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執業範圍

• 護理人員法第 24 條
• 護理人員之業務如左：

•  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 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 四、醫療輔助行為。

• 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護士／護理師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7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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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463 號
刑事判決
• 主文：潘OO、陳OO均無罪。被訴業務過失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 理由：

• (1)本件被害人因本件火災導致死亡結果，固屬遺憾，然被告2 人
刑事責任認定應憑據證據，如不能證明犯罪，應諭知無罪判決。

• (2)依公訴人所提事證，尚不足認被告2 人有何違反法規及注意義
務，被告2 人並無保證人地位，縱有，本件火災之發生亦非被告2 
人客觀上所得預見及防止，被告2 人行為與本件火災被害人死亡
之結果無客觀歸責之因果關係，尚不足認定被告2 人應負刑法第
175 條第3 項之失火罪及同法第276 條第2 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罪責，
本於無罪推定之原則，應依法對被告2 人為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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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常規

注意義務

告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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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療
過
失
責
任

注意義務

告知義務

因果關係

應注意
(預見可能性)

能注意
(迴避可能性)

不注意
(違反注意義務)

逾越臨床裁量

臨床裁量

醫療
常規

發生機率 是否負告知義務

副作用/後遺症 >1% 是

少見後遺/併發症 0.1%-1% 是

罕見後遺/併發症 <0.1% 治療疾病：否
預防疾病：是

非過失 藥害救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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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82條107/1/24修法

38

民事

刑事

I. 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

II. 醫事人員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違反醫
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 且 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
損害賠償責任。

III.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失致病人死傷，以違反醫療上必
要之注意義務 且 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刑事責
任。

IV.前二項注意義務之違反及臨床專業裁量之範圍，應以該醫療
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
緊急迫切等客觀情況為斷。

V. 醫療機構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
限，負損害賠償責任。

注意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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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及醫院之告知義務
• 醫師法第 12-1 條

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
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 醫療法第63條
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
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
醉同意書，始得為之。

• 醫療法第81條
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
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醫師及醫院之告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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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糾紛判賠主因：未盡告知義務最常見

資料來源：廖建瑜/從判決快遞看醫療訴訟之發展趨勢/月旦醫事法報告第36期

未盡告知義務
23%

術後照顧 
16%

其他 34%

手術疏失

16% 

醫療處置疏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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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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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醫師/護理人員、病人間之法律關係

民事責任
(1)契約 (15年)
(2)侵權(2年/10年)

刑事責任
(1)過失傷害(6個月內)
(2)過失致死(20年)

民事責任§188
內部求償權

民事責任:契約責任
民§227、 §227-1

刑事責任:
刑§276、 §284
業務過失傷害108年刪除

醫院契約
(委任or承攬)

僱傭契約

時效

舉證責任

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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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鑑定
• 於司法程序中，由法院/檢察署函請衛福部醫審會鑑定，一般民眾無法要求鑑定

• 為了判斷醫療提供者是否有過失，有無應負之責任，所作的鑑定，包括：

43

法醫解剖記錄病理/藥理/生化檢查，作成初步鑑定解剖鑑定

將屍體解剖所得組織做藥理/生化檢查，判斷臨床狀況與死
亡結果間是否有興醫學上困果關係，僅供法院參考

藥理生化鑑定

由法官/檢察官委託醫事審議委員會(醫審會，醫療法§98)專家，
根據全本病歷影本，與法醫分步鑑定結果，查證診斷、治
療、手術、用藥上有無疏失

臨床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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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及時間

類別 裁判費(依訴訟標的價額計算) 時間 律師費 其他

民事

以200萬為例：
一審：20800元
二審：31200元
三審：31200元
(150萬才能上訴三審)
(裁判費由原告先墊付，最後判
決確定由敗訴方付)

一審：約1y4m
二審：約2y
三審：約1y

(依各級法院辦案期
限實施要點之平均時
間)

基本費：
(1)依小時計算
(2)依包案計算

勝訴抽成費：另議

其他行政費用

1.蒐證費 
(含影印病歷、
送鑑定等)

2.交通費
3.其他成本費

刑事 無
偵查：依檢察官
一審：約1y4m
二審：約2y

基本費
(1)依小時計算
(2)依包案計算

其他行政費用

同上

刑事
附帶
民事

基本上依民事裁判費計算，若刑
事宣判有罪，則可退回裁判費

同民事案 同上

44

醫療糾紛時間、律師費 約為二倍至三倍

每案每年醫院成本支出 高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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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損害賠償範圍

45

• 死者生前醫療費/看護費

• 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

• 喪葬費

• 扶養費

• 慰撫金

侵害生命
之

損害賠償

• 醫療費/看護費

• 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

• 慰撫金

侵害身體
健康之損
害賠償

侵害生命
之

損害賠償

侵害身體
健康之損
害賠償

葉
女

• 勞動能力損害部分：13,000,000元
• 醫藥費用部分：985,141元
• 看護費部分：3,000,000元
• 非財產上損害部分：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

葉
女
配
偶

配偶之身分法益受到嚴重侵害，精神上遭受極
大痛苦，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堪認為相
當，應予准許。

葉
女
之
母

栽培葉女成人就業，卻突逢變故，原本優秀之
女兒竟因醫療疏失成為植物人，精神至為痛苦，
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堪認為相當，應予
准許。

葉
女
之
女

其尚未足月即無從受母親養育照顧，嗣於成長
過程中勢將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其請求精神慰
撫金100萬元，堪認為相當，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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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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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在爭議案件中如
何自處自保？

一、意識自己在後續糾紛咎責的重要角色

二、客觀事證務必保全證據

三、主觀證詞自行詳加紀錄

四、護理紀錄務必詳實清楚

伍、各種護理流程、照護標準、注意義務的範圍，平時就要有制度性、體系性的審視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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